
行政執行法修正草案



前言
本修正草案共92條(較現行條文條數，多1倍餘)
自87年全案修正以來，最大幅度修正

總則

行政法上金錢給付義務

之執行

行為或不行為義務

之執行

附則

即時強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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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方向

強化執行效能

保障人民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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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執行效能(一)

行政法上金錢給付義務

之執行

保全公法債權

假扣押

代位權

詐害行為撤銷權

真實切結制度
違反切結義務時得聲請

裁定管收

公開義務人資訊

簡化不動產拍賣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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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執行效能(二)

行為或不行為義務

之執行及即時強制

增訂強制驅離、疏散、避難執行措施

足認有對人或財產造成重大損害之虞

且情況急迫時，行政機關得即時處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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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人民權益

完善救濟制度

• 明定對於重大行政執行

行為得提起行政訴訟

• 增訂義務人異議之訴、

第三人異議之訴。

• 增訂即時強制之救濟程

序。

嚴謹規範拘提、管收程序

• 於本法明確規範相關程

序，修正現行以準用之

方式處理，避免爭議，

以強化人權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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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本次修法
於兼顧民眾權益保障下，

貫徹國家公權力

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


